
 
 

國立中正大學嘉星學生課外活動學習獎助金作業要點 
 

107年 11月 19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第 3次執行會議 通過 

108年 11月 27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第 3次執行會議 修正通過 

109年 11月 30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 1第 3次執行會議 修正通過 

113年 03月 12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 1第 1次執行會議 修正通過 
 

一、國立中正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協助嘉星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並鼓勵其向上

精神，實質鼓勵學生參與課外學習，強化團隊合作、溝通表達、情緒及壓力

管理等軟實力之提升，特訂定國立中正大學嘉星學生校外學習獎助金作業要

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，提供給設籍中華民國之本校學士班/碩士班

嘉星學生申請。其對象為： 

（一）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：包含 A.低收入戶學生、B.中低收入戶學生、

C.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、D.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。 

（二）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。 

（三） 原住民學生。 

（四）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。 

（五） 懷孕學生、扶養未滿3歲子女之學生。 

以上(一)、(二)項，由學生依相關規定申請，經教育部核定公告為準；(三)、

(四)、(五)項，由學生提供相關佐證資料進行申請，經諮商中心資源教室審

核通過為準。 

三、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1「提升高教公共性：完善就學協

助機制，有效促進社會流動」及「中正大學學生獎助及弱勢學生助學專戶」。 

四、獎助內容與辦法 

（一） 申請者請檢附「學生課外活動學習補助申請表」、「課外活動學習成

果報告」、「個人資料保護同意書」，未符合規定或缺件者，恕不受

理。 

（二） 獎助內容(擇一符合即可申請): 

1. 學生需為社團成員身分，並參與學生社團所辦理之公共服務、培

力講座等社團活動。(需經學務處登記通過才具社團申請資格，

且非服務學習課程)。 

2. 參與學生自治組織或於社團擔任幹部完成任期且服務工作表現績

優者。 

3. 協助校內外單位規劃並實際推動活動者。 

4. 積極參與校內外競賽表現優異者。 

上述 1~4 項獎助內容，如已受本校其他嘉星措施之業務職責(如請

領生活輔導助學金，協助指導單位活動辦理規劃)或已申請嘉星措



 
 

施之相關競賽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，經查證將取消請領資格。 

（三） 上述獎助內容，依服務績效核給每人每年每次獎助金五仟元，獎助

總名額及額度視當年度計畫經費彈性發給。 

（四） 申請收件時間依承辦單位公告時程基準。 

五、 申請內容需為本人創作，如有冒偽、抄襲、拷貝，查證屬實，一律取消資格，

獎項不遞補。已領取獎項者，主辦單位得追回原獎項，其違反著作權法令部

份由申請者自行負責，概於主辦單位無關。且申請內容一律不退件(包含規

格不符、缺件)，請另行拷貝留存。 

六、 作品內容著作財產權授與主辦單位於網路宣傳、發表、出版、佈置、展覽、

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使用，不另給酬。 

七、 凡申請者即視同承認本要點之各項規定，對本要點之評審結果，不得有任

何異議。 

八、 本要點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1執行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呈請校長核定後施

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